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武汉

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通达”、“公司”、“辅导对象”

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辅导机构，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与中科通

达签署辅导协议，并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完成辅导备案对中科通达开展辅导。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

的具体情况，海通证券制定了详尽的辅导计划。现将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的辅导

工作情况向贵局报告如下： 

一、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一）辅导时间 

2019 年 11 月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期间。 

（二）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变动情况 

根据海通证券与中科通达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海通证券派出

了胡东平、黄科峰、徐鹏、赵天行 4 名辅导人员组成辅导小组对中科通达进行辅

导，其中胡东平担任组长。上述人员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辅导期间，接受辅导的人员主要包括：中科通达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中科通达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

表人）。具体包括： 



职位或类别 姓名 

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开学 

公司现有董事 车能、吴攀、王剑峰、李振杰、李鹏、谢晓帆 

公司现有监事 李严圆、范敏、蒋远发 

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 魏国、刘中、蔡青、李鹏 

公司财务总监 魏国 

公司董事会秘书 谢晓帆 

（四）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次辅导期间，海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按照已制定的辅导机构工作计划及实

施方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开展如下工作：辅导机构、会计师和律师进行集中

授课；以跟踪和落实前期辅导重点事项为主线，通过召开中介协调会、访谈等多

种方式开展辅导工作；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全面深入调查、了解辅导对象经营管

理、公司治理、财务、业务等方面状况；进一步讨论公司须改进事项；进一步讨

论确定公司未来募集资金使用事项；进一步完善辅导工作底稿；帮助辅导对象及

时了解证券监管部门有关政策动向。 

本期辅导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如下： 

1、集中授课 

本次辅导主要采取集中授课的方式，辅导小组安排辅导对象重点学习了：（1）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责权范

围及违法案例；（2）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IPO 申报审核流程、科创板注册制改

革的情况、IPO 审核重点关注事项；（3）IPO 财务审核重点等进行了讲解和分析，

使辅导对象掌握了上市的法定条件，审核理念，审核流程等相关知识，进一步强

化了辅导对象加强公司规范运行的意识。 

2、中介机构专项问题讨论会议 

在本辅导期内，海通证券就中科通达在上市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关于公司同业

竞争问题、财务流程规范、应收账款回款、公司与客户的合作模式等公司上市过

程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提供了专业意见。目前公司正结合辅导机构



的专业意见，对公司的业务进行全面梳理和规范。 

二、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1、对公司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 

目前，辅导机构已进场对公司开展全面的尽职调查，同时，辅导机构、会计

师、律师正全面梳理公司在法律、业务、财务等方面的情况，并将根据规范性的

要求，同时结合公司目前的业务特点和业务模式，提出专业整改意见，辅导公司

尽快实现规范运行。 

2、全面解决公司同业竞争问题 

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开学的近亲属持有的部分企业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的问题，辅导机构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下一阶段，辅导机构将结合竞争方的经

营地域、产品或服务的定位等情况，核查竞争方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整改和解决方案，全面解决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问

题。 

3、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下一阶段，辅导机构将指导公司进一步梳理内部有关业务管理、财务管理等

方面的内控流程，建立、健全内审制度，加强公司内部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在项

目预算管理、项目成本管控、项目回款等方面建立专项管理制度。目前，公司正

结合辅导机构的修订意见对公司已制定并实施的内控制度进行全面的修订，进一

步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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